河源市水功能区划方案
（2026-203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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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综述
1.1 目的和意义
水功能区划是依据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水资源综合利用规划，结合区域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和社会需求，科学合理地在相应水域划定具有特定功能、满足水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要求并能够发挥最佳效益的区域（即水功能区）；确定各水域的主导功能及功能顺序，制定水域功能不遭破坏的水资源保护目标；通过各功能区水资源保护目标的实现，保障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由此可见，水功能区划是全面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以及加强水资源保护的重要举措，是水资源保护措施实施和监督管理的依据，对实现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广东省水利厅和原广东省环境保护厅先后印发了《广东省水功能区划》（粤水资源〔2007〕6号）和《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粤环〔2011〕14号），区划的实施为我市开展水资源和水环境保护管理作出了重大贡献。按照2018年《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相关要求，编制水功能区划职责由水利部门整合划转至生态环境部门，当前广东省生态环境厅启动了水功能区与水环境功能区整合优化工作，并于2025年4月印发了《广东省水功能区划省市分级优化工作方案》（粤环办〔2025〕7号，以下简称《工作方案》），《工作方案》要求按照“统一指引、分级优化”的工作思路，根据水资源条件、水环境质量状况、国土空间规划及经济社会发展和水功能变化情况等，省市联动开展水功能区和水环境功能区整合优化和修编工作。力争到2026年，基本形成省市协调的水功能区划成果，推动构建与中长期水生态环境保护和区域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水功能区划管理体系。
《工作方案》指出市级范围水体包括基本范围与增补范围。基本范围是指原省水功能区和省水环境功能区除省级管理范围外涉及的重要水域，基本范围水体必须纳入市级水功能区划，河源市基本范围水体仅涉及省水环境功能区。各地市在市级基本范围基础上，合理确定市级增补范围水体，形成市级管理范围初步水体清单。系统调查市级水功能区基础状况，对缺少水质数据的水功能区开展水质补充监测，对变化较大的水功能区要开展现场踏勘、环境状况调查评估等工作，摸清水质、资源条件、取排水等现状情况。综上，为落实省的工作部署，本次拟依据《广东省水功能区划优化技术指引（试行）》等技术要求，开展全市水功能区划优化调整，全面优化水功能区空间布局、功能定位和水质目标，形成和中长期保护与发展战略相适应的水功能区划体系。
1.2 依据与标准
1.2.1法律法规及相关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2016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16年修正）
4、《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年修正）
5、《广东省水污染防治条例》（2021年修正）
6、《广东省环境保护条例》（2022年修正）
7、《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2015年修改）
8、《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水资源〔2017〕101号）
9、《全国重要江河湖泊水功能区划（2011-2030年）》（国函〔2011〕167号）
10、《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发〔2012〕3号）
11、《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国办发〔2013〕2号）
12、《关于做好入河排污口和水功能区划相关工作的通知》（环办水体〔2019〕36号）
1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2023年12月27日）
14、《广东省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粤府办〔1999〕68号）
15、《广东省水功能区划》（粤水资源〔2007〕6号）
16、《广东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粤环〔2011〕14号）
17、《广东省主体功能区规划》（粤府〔2012〕120号）
18、《广东省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办法》（粤办函〔2016〕89号）
19、《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加强全省水功能区管理工作的意见》（粤水资源〔2017〕11号）
20、《广东省水功能区划省市分级优化工作方案》（粤环办〔2025〕7号）
21、《广东省开发区总体发展规划（2020-2035年）》
22、《广东省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23、《广东省碧水保卫战五年行动计划（2021-2025年）》
24、《河源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25、《河源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6、《河源市中心城区给水工程系统专项规划（2015-2030年）》
27、《河源市水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规划》
28、《东源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29、《龙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30、《连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31、《和平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32、《紫金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2.2相关标准与技术规范
1、《渔业水质标准》（GB 11607-89）
2、《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
3、《水污染物排放限值》（DB 44/26-2001）
4、《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 3838-2002）
5、《地表水环境功能区类别代码（试行）》（HJ 522-2009）
6、《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办法（试行）》（环办〔2011〕22号）
7、《水功能区划分标准》（GB/T 50594-2010）
8、《中国地表水环境水体代码编码规则》（HJ 932-2017）
9、《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 5084-2021）
10、《广东省水功能区划优化技术指引（试行）》
1.3 区划范围
根据《广东省水功能区划省市分级优化工作方案》（粤环办〔2025〕7号），市级范围水体包括基本范围与增补范围。基本范围是指原省水功能区和省水环境功能区除省级管理范围外涉及的重要水域，增补范围为在省级管理范围及市级基本范围基础上，增补①市控断面所在的江河湖库；②流域面积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江河；③县级及以上以及农村“千吨万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所在的水体；④主要跨区县河流；⑤地方水生态环境保护有迫切需要的其他水域。本次市级区划共涉及35条江河和17个湖库共52个水体。
1.4 区划原则
（1）统筹兼顾，协调发展
统筹兼顾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和水功能区管理，充分考虑水环境保护和水资源可持续利用要求，紧密结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科学合理利用水资源，形成统一的区划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协调发展。
（2）实事求是，合理优化
坚持流域思维、系统思维，以现状功能为基础，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水质改善需求、潜力以及近年水质现状，突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江河源头水、自然保护区、珍稀濒危物种等优先重点保护对象，统筹考虑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海陆的功能需求和水质保护目标，适当优化调整。
（3）平稳过渡，水质向好
充分考虑功能区管理的连续性，同时从流域水系与行政区域相结合、便于实施管理的角度出发，尽可能保持功能区在空间布局、目标设定等方面的稳定和连续。坚持以水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严格制定水质目标，促进水质持续改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发展。
1.5 区划基准年
规划基准年2024年，规划近期水平年2030年，远期水平年2035年。
1.6 区划的分级分类体系
水功能区划分采用两级体系，即一级区划和二级区划（见图1-1）。一级功能区划是从宏观上解决水资源开发利用与保护的问题，主要协调地区间用水关系，长远上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二级区划主要协调各市和市内用水部门之间的关系。一级功能区包括保护区、保留区、开发利用区、缓冲区；二级功能区划分重点在一级区所划的开发利用区内进行，分七类，包括饮用水源区、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区、景观娱乐用水区、过渡区、排污控制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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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 水功能区划分级分类系统图

1.7划分条件及水质管理要求
1.7.1一级区划
（1）保护区：指对源头水保护、自然保护区及珍稀濒危物种的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的水域。保护区的划分可分为三类：①河流源头保护区，指以涵养和保护水源为目的，在重要河流的源头河段划定一定范围的水域；②自然保护区，指国家级和省级自然保护区的用水水域或具有典型的生态保护意义的自然环境所在水域；③调水水源保护区，指跨流域或跨省以及省内的特大型调水工程水源地及输水线路。
功能区水质管理标准：应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Ⅰ类或Ⅱ类水质标准；当由于自然、地质原因不满足Ⅰ类或Ⅱ类水质标准时，应不低于Ⅲ类水质标准。
（2）保留区：指为未来开发利用水资源预留和保护的水域。保留区的划分应满足下列条件之一：①受人类活动影响较少，水资源开发利用程度低的水域；②目前不具备开发条件的水域；③考虑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为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预留的水域。
功能区水质管理标准：不低于《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Ⅲ类水质标准。现状水质优于Ⅲ类的，按现状水质类别控制。
（3）开发利用区：指为满足工农业生产、城镇生活、渔业、景观娱乐和控制排污等需求划定的水域。开发利用区的划分条件为取水口较集中、取水量大，如重要城市河段、具有一定灌溉规模和渔业用水要求的水域等。
功能区水质管理标准：按二级区划分类分别确定相应的水质标准。同时具有多种使用功能的开发利用区，应当按照其最高水质目标要求的功能实行管理。
（4）缓冲区：指为协调省际间、矛盾突出地区间的用水关系、衔接内河功能区与海洋功能区、保护区与开发利用区水质目标划定的水域。
功能区水质管理标准：按上下游水功能要求及本区内实际需要执行相关水质标准或按现状水质控制。
1.7.2二级区划
二级区划仅在一级区划中的开发利用区进行，二级功能区包括饮用水源区、工业用水区、农业用水区、渔业用水区、景观娱乐用水区、过渡区、排污控制区。
（1）饮用水源区：指为城乡提供生活饮用水划定或预留的水域。其划分的条件为现有城镇生活用水取水口较集中的水域，或在规划水平年内为城镇发展设置的生活用水供水水域。
功能区水质管理标准：应至少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Ⅱ类或Ⅲ类水质标准。
（2）工业用水区：指为满足工业用水需求划定的水域。其划分的条件是现有工业用水取水口较集中的水域，或在规划水平年内需设置的工业用水供水水域。
功能区水质管理标准：应至少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Ⅳ类水质标准。
（3）农业用水区：指为满足农业灌溉用水需求划定的水域。其划分条件为现有农业灌溉用水取水口较集中的水域，或在规划水平年内需设置的农业灌溉用水供水水域。
功能区水质管理标准：应至少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Ⅴ类水质标准及《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相关规定。
（4）渔业用水区：指为保护水生生物养殖需求划定的水域。其划分条件为天然的或天然水域中人工营造的鱼、虾、蟹等水生生物养殖用水水域，以及天然的鱼、虾、蟹、贝等水生生物的重要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及主要洄游通道涉及的水域。
功能区水质管理标准：应至少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Ⅱ类或Ⅲ类水质标准及《渔业水质标准》（GB11607）相关规定。
（5）景观娱乐用水区：指为满足景观、娱乐和各种亲水休闲活动需求划定的水域。其划分条件为休闲、娱乐、度假所涉及的水域和水上运动场需要的水域。
功能区水质管理标准：应至少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Ⅲ类、Ⅳ类或Ⅴ类水质标准。
（6）过渡区：指为使水质要求有差异的相邻水功能区顺利衔接划定的水域。其划分条件为下游用水水质要求高于上游的或有双向水流的水域，且水质要求不同的相邻功能区之间。
功能区水质管理标准：以满足出流断面所邻功能区水质要求选用相应控制标准。
（7）排污控制区：指集中接纳生活、生产废污水且对下游水功能区功能不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水域。
功能区水质管理标准：按上下游水功能要求及本区内实际需要执行相关水质标准。
1.8 区划的程序与方法
开展区划水体水系水文、水质现状、资源条件、取排水情况等现状调查，在此基础上集成各矢量要素搭建形成工作底图。对于原区划覆盖水体（纳入原省水功能区及省水环境功能区划的水体），开展空间范围、功能定位、水质目标优化研究，并相应更新相关属性信息，其中空间范围结合原区划分段、行政边界、水域功能变化情况进行优化，功能定位综合考虑现状功能变化、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及用水规划进行优化，水质目标在分析功能需求、水质现状、现行考核目标、区域发展需求、相邻水域要求的基础上进行优化。对于新增水体，参考水功能区优化调整流程，开展增补划定。最终汇总形成管辖区域内水功能区矢量图、信息表和支撑数据库。工作流程见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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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水功能区划优化工作流程图




1.9 区划成果概况
河源市级管理范围覆盖35条河流及17个湖库，共划分52个一级水功能区，其中河流一级水功能区35个，湖库一级水功能区17个；51个二级水功能区，其中河流二级水功能区34个，湖库二级水功能区17个。
按阶段目标统计，河源市级管理范围52个水功能区水质目标Ⅱ类目标占比84.6%，Ⅲ类目标占比15.4%，水质目标优良率为100%。
表1-1  河源市级水功能一级区划统计表
	一级功能区名称
	河流
	水库

	
	一级功能区个数
	长度（km）
	河长占比（%）
	一级功能区个数
	总库容
（万m3）
	库容占比（%）

	保护区
	0
	0
	0%
	0
	0
	0%

	保留区
	1
	24.2
	2.6%
	0
	0
	0%

	缓冲区
	0
	0
	0%
	0
	0
	0%

	开发利用区
	34
	896.3
	97.4%
	17
	2659.2
	100%

	合计
	35
	920.5
	100%
	17
	2659.2
	100%



表1-2  河源市级水功能二级区划统计表
	二级功能区名称
	河流
	湖库

	
	二级功能区个数
	长度（km）
	河长占比（%）
	二级功能区个数
	总库容
（万m3）
	库容占比（%）

	饮用水源区
	10
	187.2
	20.9%
	17
	2659.2
	100%

	工业用水区
	0
	55.9
	6.2%
	0
	0
	0%

	农业用水区
	24
	653.2
	72.9%
	0
	0
	0%

	渔业用水区
	0
	0
	0%
	0
	0
	0%

	景观用水区
	0
	0
	0%
	0
	0
	0%

	过渡区
	0
	0
	0%
	0
	0
	0%

	合计
	34
	896.3
	100.0%
	17
	2659.2
	100.0%


注：二级水功能区同时有几种功能时，按主导功能进行统计。

表1-3  河源市级水功能区水质目标占比情况
	分类
	Ⅰ类目标
	Ⅱ类目标
	Ⅲ类目标
	优良目标
	合计

	功能区个数（个）
	0
	44
	8
	52
	52

	个数占比
	0%
	84.6%
	15.4%
	100%
	100%

	按河流长度（km）
	0
	724.1
	196.4
	920.5
	920.5

	河长占比
	0%
	78.5%
	21.5%
	100%
	100%

	按水库库容（万m3）
	0
	2659.2
	0
	2659.2
	2659.2

	库容占比
	0%
	100%
	0%
	100%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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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市级水功能区划成果
表2-1  河源市级河流水功能区划成果表
	序号
	功能区划名称
	河流
	起点
	终点
	长度（km）
	所在行政区
	原省水环境功能区功能
	原市级水功能区目标（2030）
	拟定功能
	水质现状
	拟定水质目标
	备注

	1
	埔前河源城农业工业用水区
	埔前河
	径背水库
	埔前河出口
	21.4
	源城区
	Ⅲ类管理，Ⅱ类控制
	Ⅲ
	农用、工业、景观
	Ⅱ
	Ⅲ
	

	2
	灯塔河东源农业用水区
	灯塔河
	白礤水库
	安平村
	23.8
	东源县
	Ⅱ
	/
	农用
	Ⅱ
	Ⅱ
	

	3
	骆湖水东源农业用水区
	骆湖水
	南坑水库
	顺天牛生塘村
	28.3
	东源县
	Ⅱ
	/
	农用
	Ⅱ
	Ⅱ
	

	4
	久社河东源农业用水区
	久社河
	高洞水库坝下
	义合村
	28.1
	东源县
	Ⅱ
	/
	农用
	Ⅱ~Ⅲ
	Ⅱ
	

	5
	叶潭河东源农业用水区
	叶潭河
	七目嶂
	铁场铺村
	40.9
	东源县
	Ⅱ
	/
	农用
	Ⅱ~Ⅲ
	Ⅱ
	

	6
	曾田河东源农业工业用水区
	曾田河
	曾田河源头
	蓝口镇杨柳村
	21.2
	东源县
	Ⅱ
	/
	农用、工用
	Ⅱ
	Ⅱ
	又名曾田水

	7
	林石河东源保留区
	林石河
	与新丰县交
	三河村界
	24.2
	东源县
	/
	/
	保留区
	Ⅱ
	Ⅱ
	

	8
	上莞河东源农业用水区
	上莞河
	凹头
	江田村
	16.4
	东源县
	/
	/
	农用
	Ⅱ
	Ⅱ
	

	9
	石涧水东源饮用水源区
	石涧水
	白石岗
	塘角小组
	7.9
	东源县
	/
	/
	饮用
	Ⅱ
	Ⅱ
	

	10
	柳城河东源饮用水源区
	柳城河
	源头
	围新村
	9.2
	东源县
	
	
	饮用
	Ⅱ
	Ⅱ
	

	11
	大湖水连平-东源饮用农业用水区
	大湖水
	库区村
	清丰村
	31.2
	连平县、东源县
	Ⅱ
	/
	饮用、农用
	Ⅱ~Ⅲ
	Ⅱ
	

	12
	密溪水连平饮用水源区
	密溪水
	密溪村
	城南村
	14.6
	连平县
	Ⅱ
	/
	饮用
	Ⅱ
	Ⅱ
	

	13
	崧头河连平农业用水区
	崧头河
	增坝村
	三坑村
	26.4
	连平县
	Ⅱ
	/
	农用
	Ⅱ
	Ⅱ
	又名崧头水

	14
	高陂水连平饮用农业用水区
	高陂水
	高陂村
	司前村
	21.1
	连平县
	Ⅱ
	/
	饮用、农用
	Ⅲ
	Ⅱ
	

	15
	大坪水连平农业用水区
	大坪水
	连平分水坳
	夏田村
	28
	连平县
	Ⅱ
	/
	农用
	Ⅱ
	Ⅱ
	又名陂头水

	16
	彭寨河和平饮用农业用水区
	彭寨河
	山辽尾
	九龙桥头
	27.7
	和平县
	Ⅱ
	/
	饮用、农用
	Ⅱ
	Ⅱ
	又名彭寨水

	17
	优胜河和平农业用水区
	优胜河
	瑞洲村
	老园桥头
	31.6
	和平县
	Ⅱ
	Ⅱ
	农用
	Ⅱ
	Ⅱ
	又名油竹坝河

	18
	黄麻布水龙川农业用水区
	黄麻布水
	黄麻布
	半径村尾
	31.5
	龙川县
	Ⅱ
	/
	农用
	Ⅱ
	Ⅱ
	

	19
	二渡河龙川农业用水区
	二渡河
	右分支起点：石排
	水上居委会终点
	22.8
	龙川县
	Ⅱ
	/
	农用
	Ⅲ~Ⅳ
	Ⅲ
	又名两渡河

	
	
	
	左分支起点：上板桥水库出口
	
	
	
	
	
	
	
	
	

	20
	流田水龙川农业用水区
	流田水
	右分支起点：江广
	新桥村尾
	44.6
	龙川县
	Ⅱ
	/
	农用
	Ⅳ~Ⅴ
	Ⅲ
	

	
	
	
	左分支起点：山里尾
	
	
	
	
	
	
	
	
	

	21
	沙洲水龙川农业用水区
	沙洲水
	龙川县荒田尾
	龙川县赤贝村汇入东江
	27.9
	龙川县
	Ⅱ
	/
	农用
	Ⅱ
	Ⅱ
	

	22
	小金水龙川农业用水区
	小金水
	赣粤省界
	上坪镇新村汇入东江口
	9.8
	龙川县
	Ⅱ
	/
	农用
	Ⅲ~Ⅴ
	Ⅲ
	

	23
	小庙水龙川饮用农业用水区
	小庙水
	岭陂头
	小庙河汇入东江口
	26.7
	龙川县
	Ⅱ
	/
	饮用、农用、工用
	Ⅲ
	Ⅲ
	

	24
	车田河龙川农业用水区
	车田河
	乱石垇
	汇入东江口
	32.1
	龙川县
	Ⅱ
	/
	农用
	Ⅱ
	Ⅱ
	

	25
	水坑河龙川饮用农业用水区
	水坑河
	水坑村尾
	汇入东江
	2.9
	龙川县
	Ⅱ
	/
	饮用、农用
	Ⅱ
	Ⅱ
	

	26
	桥头水龙川饮用农业用水区
	桥头水
	凹下
	铁东村
	15.2
	龙川县
	Ⅱ
	/
	饮用、农用
	Ⅲ
	Ⅲ
	

	27
	义都河农业工业用水区
	义都河
	枫树排
	莲南村尾
	30.5
	龙川县
	/
	/
	农用、工用
	Ⅱ
	Ⅲ
	

	28
	上义水紫金农业用水区
	上义水
	上义镇湖洋肚
	好义镇康围
	38.1
	紫金县
	Ⅱ
	/
	农用
	Ⅱ~Ⅲ
	Ⅱ
	

	29
	汀村水紫金饮用农业用水区
	汀村水
	大鲁村委
	高坝下
	30.7
	紫金县
	Ⅱ
	/
	饮用、农用
	Ⅱ~Ⅲ
	Ⅱ
	又名丁村水

	30
	青溪水紫金农业用水区
	青溪水
	大林輋电站
	苏围
	35
	紫金县
	Ⅱ
	/
	农用
	Ⅱ~Ⅲ
	Ⅱ
	

	31
	围澳水紫金农业用水区
	围澳水
	龙窝镇松尾
	瓦溪镇合河口
	41.7
	紫金县
	Ⅱ
	/
	农用
	Ⅱ~Ⅳ
	Ⅱ
	又名围坳水

	32
	龙渡水紫金农业用水区
	龙渡水
	蓝塘镇河背
	蓝塘镇红旗岭
	26
	紫金县
	Ⅱ
	/
	农用
	Ⅱ~Ⅲ
	Ⅱ
	

	33
	南山水紫金工业农业用水区
	南山水
	上义镇矮陂子
	蓝塘镇碧山
	25.4
	紫金县
	Ⅱ
	/
	工用、农用
	Ⅱ~Ⅲ
	Ⅲ
	

	34
	龙窝水紫金农业用水区
	龙窝水
	龙窝镇官山嶂山下
	龙窝镇腾云寺
	33.2
	紫金县
	Ⅱ
	/
	农用
	Ⅱ~Ⅲ
	Ⅱ
	

	35
	水墩水紫金农业用水区
	水墩水
	龙窝镇龙福坑
	水墩镇洋高合水桥
	44.4
	紫金县
	Ⅱ
	/
	农用
	Ⅱ~Ⅲ
	Ⅱ
	



表2-2  河源市级湖库水功能区划成果表
	序号
	功能区划名称
	湖库
	库容
（万m3）
	所在
行政区
	原市级水功能区功能
	原市级水功能区目标（2030年）
	拟定功能
	水质
现状
	拟定水质目标

	1
	下洞水库东源饮用农业用水区
	下洞水库
	762
	东源县
	饮用、农用
	Ⅱ
	饮用、农用
	Ⅱ
	Ⅱ

	2
	黄竹坑水库东源饮用水源区
	黄竹坑水库
	38
	东源县
	/
	/
	饮用
	Ⅱ
	Ⅱ

	3
	峣嶂水库东源饮用农业用水区
	峣嶂水库
	169
	东源县
	饮用、农用
	Ⅱ
	饮用、农用
	Ⅱ
	Ⅱ

	4
	南坑水库东源饮用农业用水区
	南坑水库
	195
	东源县
	饮用、农用
	Ⅱ
	饮用、农用
	Ⅱ
	Ⅱ

	5
	礤头水库东源饮用农业用水区
	礤头水库
	114
	东源县
	农用
	Ⅲ
	饮用、农用
	Ⅱ
	Ⅱ

	6
	徐洞水库东源饮用农业用水区
	徐洞水库
	182
	东源县
	饮用、农用
	Ⅱ
	饮用、农用
	Ⅱ
	Ⅱ

	7
	草花蛇水库东源饮用农业用水区
	草花蛇水库
	273
	东源县
	饮用、农用
	Ⅱ
	饮用、农用
	Ⅱ
	Ⅱ

	8
	高洞水库东源饮用水源区
	高洞水库
	89
	东源县
	/
	/
	饮用
	Ⅱ
	Ⅱ

	9
	大往水库东源饮用农业用水区
	大往水库
	33
	东源县
	/
	/
	饮用、农用
	Ⅱ
	Ⅱ

	10
	鹤湖水库连平饮用农业用水区
	鹤湖水库
	187
	连平县
	饮用、农用
	Ⅱ
	饮用、农用
	Ⅱ
	Ⅱ

	11
	小溪尾水库连平饮用农业用水区
	小溪尾水库
	255
	连平县
	饮用、农用
	Ⅱ
	饮用、农用
	Ⅱ
	Ⅱ

	12
	桥南岗水库连平饮用水源区
	桥南岗水库
	84.8
	连平县
	/
	/
	饮用
	Ⅱ
	Ⅱ

	13
	黎坑水库和平饮用水源区
	黎坑水库
	11
	和平县
	/
	/
	饮用
	Ⅱ
	Ⅱ

	14
	雁化水库龙川饮用水源区
	雁化水库
	25.8
	龙川县
	/
	/
	饮用
	Ⅱ
	Ⅱ

	15
	桑子坑水库龙川饮用农业用水区
	桑子坑水库
	152
	龙川县
	饮用、农用
	Ⅱ
	饮用、农用
	Ⅱ~Ⅲ
	Ⅱ

	16
	大塘坑水库龙川饮用水源区
	大塘坑水库
	35
	龙川县
	/
	/
	饮用
	Ⅱ~Ⅲ
	Ⅱ

	17
	察告水库紫金饮用农业用水区
	察告水库
	53.62
	紫金县
	
	
	饮用、农用
	Ⅱ~Ⅲ
	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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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管理及建议
3.1 管理措施
为了充分发挥水功能区划在水资源保护和管理工作中的作用，合理利用和有效保护水资源，必须从规划、立法、监督管理等方面研究水功能区划目标实现的后续措施。采取有效措施，加大执法力度，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水资源的保护问题。
（1）建立和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建立健全河源市及各区县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的水生态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逐步形成流域与区域、上游与下游和有关部门之间分工明确、责任到位、统一协调、管理有序的水生态环境保护管理工作机制，按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要求，加强管理。
（2）加大执法力度。坚决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水污染防治法》、《河道管理条例》，全面实施取水许可制度和排污许可制度。按照《水功能区监督管理办法》和《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办法》，根据水功能区划目标，合理分配控制污染物入河量，实现水功能区划的水质目标要求。
（3）加强流域综合治理。积极开展水功能区水质达标建设，在保证已达标水功能区水质持续稳定达标的前提下，对于未达标的水功能区，认真分析水质超标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治理方案，落实治理措施，确保水功能区达标率满足考核要求。
（4）加快推进水功能区监测体系建设。在调查水功能区现状取水和入河排污口分布的基础上，对水功能区监测断面进行合理布局，统一水功能区监测项目、监测频次，为水功能区考核奠定基础。对于跨省河流缓冲区、重要饮用水水源区以及水功能区重要入河排污口建设在线监测装备，实现实时监控，以提高监督管理水平。逐步完善水功能区突发性重大水污染事件的预警预报体系，不断提高水功能区突发性水污染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5）进行经常、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提高全民的环境意识。水资源的极度重要性和水功能区划的自身特性，决定了水功能区划与公众的利益休戚相关。做好面向管理对象、面向社会的宣传工作至关重要，要让全社会理解严格水资源管理和水功能区保护的重要意义，了解身边河流、水域的功能定位与保护要求。采用多种方式开展宣传工作，形成全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遵守水功能区管理的社会风尚。
3.2 建议
省级管理范围水体由省级统筹开展水功能区优化，已形成了《省级水功能区优化成果（2026-2035年）》，预计将于2026年初前正式印发。建议待省级成果正式印发后，进一步衔接省级水功能区，统筹上下游、干支流功能与目标，同步更新完善市级水功能区优化方案。
附图1 
附图1-1 河源省市级水功能区划成果图（功能）
[image: 省市水功能区功能定位3]
附图1-2 河源省市级水功能区划成果图（水质目标）
[image: f89f48376b19449353245a0b465897e7]

附图1-3河源市级水功能区划成果图（功能）
[image: 市级水功能区功能定位1]
附图1-4河源市级水功能区划成果图（功能）
[image: 市级水功能区水质目标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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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是否改变

沿用原区划功能

调整功能

约束

条件

是

符合

不符合

否

是否匹配功能需求

水质现状是否可达

水

质

目

标

优

化

是否

衔接

现行目标

沿用原区划目标

是

是

调整目标

约束

条件

否

否

否

不符合

符合

按相关

要求增

补划定

原区划覆盖水体

新增水体

相邻水域是否衔接

是

是否适应区域发展

需求

是

否

否


